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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布，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本公司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而載於通告內的普通決
議案已於會上正式通過。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編號：2314)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結果 
 

 

理文造紙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會(「董事會」) 欣然宣布，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召開股
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而載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 
內的普通決議案已於會上獲出席大會之本公司股東(「股東」) 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卓佳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為是次投票的監票員。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380,000,000股。由於並無任何股東需要於
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因此，賦予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載於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的普通決議案之本公司股份總數為4,380,000,000股。 

 

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所涉及之本公司股份(「股份」) 數目如下： 
 

 

 普通決議案 股份數目 (%) 總投票 

股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3,764,233,807 

(99.9999%) 

2,001 

(0.0001%) 
3,764,235,808 

2. 宣派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764,749,807 1 
3,764,749,808 

 止年度末期股息。 (99.9999%) (0.0001%) 

3. 重選李文斌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3,736,793,729 27,956,079 
3,764,749,808 

  (99.26%) (0.74%) 

4. 重選Peter A. Davies先生為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 
3,680,203,622 

(97.75%) 

84,546,186 

(2.25%) 
3,764,749,808 

5.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 批准及
確認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潘宗光教授之 

委任條款(包括酬金)。 

3,721,619,216 

(98.85%) 

43,130,592 

(1.15%) 
3,764,749,808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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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決議案 股份數目 (%) 總投票 

股數 贊成 反對 

6. 授權本公司董事批准及確認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王啟東先生之委任條款
(包括酬金)。 
 

 
3,754,896,670 

(99.74%) 

 
9,853,138 
(0.26%) 

 

3,764,749,808 

7. 授權本公司董事批准及確認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周承炎先生之委任條款
(包括酬金)。 
 

 
3,601,545,120 

(95.66%) 

 
163,204,688 

(4.34%) 

 

3,764,749,808 

8. 同意、確認及批准載於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年報 

內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3,614,747,481 
(96.07%) 

147,763,327 
(3.93%) 

3,762,510,808 

 日止年度之董事酬金。    

9. 授權董事根 據 服 務 合 約 及 委 任 函 
件，釐定 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董 事 酬 金。董 事 的 花 
紅 將 由 董 事 的 大 多 數 決 定，惟 
任 何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支 付 予所有董
事的花紅總額不得超逾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於有關年度的除稅後綜合盈利
10% 
 

 
3,613,316,579 

(96.03%) 

 
149,194,229 

(3.97%) 

 
3,762,510,808 

10. 重新委任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
來年的核數師，並授權董事釐定其酬
金。 

 
3,762,438,905 

(99.94%) 

 
2,310,903 
(0.06%) 

 
3,764,749,808 

11. 按通告第 11 項普通決議案所載的條    

 款，授予董事有關配發、發行及處置 

不超過本公司 20%已發行股本的股份 

3,259,360,385 
(86.63%) 

503,150,423 
(13.37%) 

3,762,510,808 

 的一般授權。    

12. 按通告第 12 項普通決議案所載的條    

 款，授予董事有關購回不超過本公司 

10%已發行股本的股份的一般授權。 

3,761,078,905 
(99.96%) 

1,431,903 
(0.04%) 

3,762,5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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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決議案 股份數目 (%) 總投票 

股數 贊成 反對 

13. 按通告第 13 項普通決議案所載的條    

 款，批准擴大將授予董事之一般授    

 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置本公司股 

份，但不可超過本公司所購回的本公 

3,269,287,320 
(86.84%) 

495,462,488 
(13.16%) 

3,764,749,808 

 司股份總額。    

 
 
由於超過半數投票表決贊成普通決議案，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承董事會命 

理文造紙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國強 

 
香港，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  

 

於本公布發出當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三位執行董事，計有李文俊博士、李文斌先生、李經緯先
生 ；一位非執行董事，計有潘宗光教授 ，三位獨立非執行董事，計有王啟東先生、 Peter A Davies 先生
及周承炎先生。  

 


